
广州发展北京市、天津市、重庆市万州区区域小微分布式光伏设备集

成及开发移交一体化服务

复核报告

项目编号：JG2025-5472

评标（复核）时间：2026年01月19日13:00

评标（复核）地点：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第20评标

室

招标人：广州发展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：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

招标监督机构：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管理部

一、复核原因

本项目已于2025年12月24日11:00:00至16:05:15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

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第01评标室完成对投标单位递交的投标文件的评审工

作。评审工作结束后，在对评标结果进行复核时发现评标报告中关于投标候选人

投标报价描述有误，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应填写一体化服务综合单价下浮率及首年

运维费用综合单价报价，而非评标价格，故向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）提出了召集本项目原评标委员会对本项目进行复核，并根据复核

情况出具本项目的评标结果。

经与原评标委员会各评委及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

心）确定，本项目的复核工作安排于2026年1月19日13:00在广州交易集团有限公

司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第20评标室进行，复核工作由原评标委员会负责，

复核的全过程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电子见证下进行。

二、复核委员会成员名单

评标委员会由本项目原评标委员会的7名评委组成。

三、复核情况及复核结果

经复核，投标报价确定应填写一体化服务综合单价下浮率及首年运维费

用综合单价报价，而非评标价格，且评标价格应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 开标、



评标办法“9.1.1 评标价格=一体化服务综合单价评标基准价（2.70 元/Wp）

×（1-下浮率报价）+首年运维费用综合单价”进行计算。评标委员会根据

上述原因对评审得分及中标候选人推荐情况进行修正。

五、复核后的中标候选人推荐情况

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，经复核委员会一致同意，中标候选人推荐情况如下：

第一中标候选人：(主)中瓴星能(天津)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;(成)中国能

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

一体化服务综合单价下浮率投标报价：0.2%；

首年运维费用综合单价投标报价（含税）：0.039 元/Wp。

第二中标候选人：河南省启源电力勘测设计有限公司

一体化服务综合单价下浮率投标报价（%）：0.3%；

首年运维费用综合单价投标报价（含税）：0.045 元/Wp。

第三中标候选人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甘肃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

一体化服务综合单价下浮率投标报价：0.2%；

首年运维费用综合单价投标报价（含税）：0.045 元/Wp。

评标委员会签名：

2026 年 01 月 19 日


